[bookmark: _Toc20260][bookmark: _GoBack]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业务接待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业务接待管理，参照江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江西省党政机关厉行节俭反对浪费实施细则的通知》（赣发〔2014〕8号）、《江西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赣发〔2014〕11号）和省财政厅《关于省直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开支标准及接待经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赣财行〔2013〕82号）的要求，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接待，是指为推动和保障人道公益事业开展而发生的筹资动员、公共关系维护、举办和出席会议、考察调研、学习交流、宣传推广以及上级部门检查指导等活动的接待；主要分为公务接待、业务接待。
[bookmark: _Hlk148435687]（一） 公务接待，是指在迎接检查指导、执行公务、考察交流、来访洽谈、重要会议等行政事务过程中需要安排的各项工作的总称。主要包括：食宿、交通等。
（二） 业务接待，是指在本地或异地接待募捐、捐助考察及商洽合作的机构或个人、以及因支持红十字事业发展等业务需要所进行的接待活动；业务接待应当务实且有具体目的。
第二条 接待原则。 接待应当遵循公务为先、严格标准、礼仪从简、节俭务实、简约透明、不铺张浪费等基本原则。
提高接待效率，对于华而不实、拖沓冗长的接待形式坚决反对，对于安排的活动场所、活动项目和活动方式，应当有利于业务活动开展。
第三条 接待范围。严格控制接待范围，不得将接待费用以会议、培训、调研等费用的名义虚列、隐匿。不得用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第四条 接待标准。接待住宿标准原则上执行差旅费相关规定，以安全舒适为主，一般均应安排单间或标准间，原则上对于主动来访的客人费用自理；对于基金会特别邀请来访的嘉宾，其交通、住宿及餐饮等费用需要在基金会列支的，由接待部门申请；会务及大型活动需要用餐的一律安排自助餐，用餐标准按有关会务规定执行。
[bookmark: _Hlk148452693]（一）公务接待。公务活动原则上不安排接待，确因工作需要进行接待的，需取得派出单位发送的公函，可安排1次工作餐。省部级干部（含随行人员）每人不超过160元；司局级干部每人不超过150元，处级及以下干部每人不超过130元。
（二）业务接待。除了公务接待外，基金会开展劝募工作，与相关来访企业（或外资企业）、社会团体、爱心人士或合作单位等进行交流活动，需要安排接待的；赴异地对接募捐业务的，由对接部门具体负责，领导参与，原则上接待费用标准不超过每人350元。
（三）工作餐应当以家常菜为主，突出地方特色，不得安排在私人会所、娱乐场所及高消费餐饮场所就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一般情况下应以大众菜肴口味即可。
第五条 接待陪同。确因工作需要，可按工作餐标准进行接待，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公务接待人数在10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超过10人的，陪餐人数为接待人数的三分之一；业务接待人数在5人（含）以内的，陪餐人数可对等；超过5人的，陪餐人数不超出超过部分的二分之一。
[bookmark: _Toc28412]第六条 接待审批。接待实行事前审批制度，严格控制接待范围。严禁将公务、业务之外的活动纳入接待范围。
（一）接待活动开始前，接待部门需填报《江西红十字基金会接待审批表》，经接待部门负责人、综合部及秘书长审核同意后，方可按规定进行。
（二）业务接待应严格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规范接待程序。任何部门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以基金会名义开展接待活动。如因时间紧急，来不及办理审批手续，则必须在接待前按程序口头或电话请示，并于次日补办审批手续。
第七条 其他事项
（一）业务接待原则上不予赠送礼品，但筹资活动、维护捐赠方关系、交流答谢等接待活动可以适当赠送。单个礼品价值不超过每件300元。
（二）赠送的礼品统一由综合部进行采购、登记录入台账。经办人员需填写《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礼品领用审批单》，提交综合部审核，经秘书长审批后方可领取。
[bookmark: _Toc5970] 第八条 本办法自三届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试行，原《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财务报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失效，具体由江西红十字基金会综合部负责解释。


附件：1.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接待审批单
      2.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礼品领用审批单
  












附件1
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接待审批单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接待部门
	
	申请人
	

	接待事由
	

	接待类别
	对公接待       业务接待

	接待内容
（时间、地点）
	

	接待对象
及人数
	

	陪同人员
及人数
	


	部门负责人签字：        办公室签字：        秘书长签字：               



附件2

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礼品领用审核单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部门
	
	申请人
	

	申请事由
	



	接待对象
及人数
	

	陪同人员
及人数
	



	
部门负责人签字：        办公室签字：        秘书长签字：     
          



